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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涵是本案的直接

侵权人，依法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小涵

为未满8周岁的儿童，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因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应由

其监护人承担责任。

小区物业公司作为管理者，应负有采取

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物

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

法律法规的行为，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向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的义务。

然而，该小区物业公司在烟花爆竹限制燃放

区域、限制燃放时段，对小涵等人在小区公

共区域儿童游乐场燃放烟花、随意抛掷的行

为，没有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未有效保

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其行为存在一定

过错，对本案损害后果应承担次要责任。

事发时，瑶瑶是未成年人，也是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

龄、智力相适应的法律行为，白天到自己

居住小区内的公共场所玩耍，其本人及其

监护人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因此，法院认定小涵对瑶瑶的损害承

担80％的赔偿责任，剩余20％的赔偿责

任由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承担。

经法院核定，瑶瑶各项损失合计6万余元，

法院依法判决小涵的父母赔偿4.8万余元，物业

管理公司赔偿1.2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院：伤者家长不应承担责任

钓客变赌客

“95后”小徐是钓鱼爱好者，经常去各

地钓场钓鱼，也结识了诸多钓友。

2024年年初，小徐被一个钓友拉进了

名为“A物池”的微信群。“我进群后没多久

就有人发布钓场规则，说池里投放了很多

‘标鱼’，‘标鱼’对应不同奖金，另外还有充

值入会、购买入场券等细则。”小徐回忆，当

时他看规则很长，并未深入研究，但确实被

“标鱼”及奖金吸引了。

“钓中‘标鱼’最高奖金有30万元，当

然这种‘标鱼’只有2条，但是其他档次的

‘标鱼’最少也有500元的奖金。就算没有

钓中‘标鱼’，把钓到的普通鱼交还钓场，也

会收到回鱼卡，一条200元。入场费确实

不低，一张入场券1680元，但只要能博中

‘标鱼’就赚大了，感觉很刺激！”小徐心知

肚明——就是“投小钱求大钱”的赌博。

后来，微信群里一名姓蒋的“会员”主

动添加小徐为好友，表示想钓鱼可找他报

名。被高额奖金诱惑的小徐心动了，于3

月16日联系蒋某并转账1680元入场费，

次日一早赶到A物池。

“我按要求在钓场的小卖部买了鱼饵，

通过摇号机摇钓位，一直钓到中午，只钓上

了两条不带标的普通鱼，‘标鱼’一条没有。”

小徐说，钓场工作人员确认后将两条鱼放回

鱼塘，给了他两张回鱼卡。钓鱼结束后，他

凭卡和钓场老板结算，换回400元现金。

“本想着花‘小’门票钱碰运气博‘大’

奖，结果算下来花一千多块钱钓几个小时

鱼，实在不值。”小徐直言，去A物池的就

没有真为钓鱼的，都是冲着“钓钱”去的，而

他算是清醒的，只当“花钱买了个教训”，此

后再没去过。

诱人的“饵”

为小徐兑付回鱼卡的钓场老板汪某，是

A物池主导者之一。大专毕业后，他靠四处

打工谋生，因喜欢钓鱼也结识了不少钓友，

曾经开过普通钓场，收益有限。“天气、温度、

环境都会影响鱼塘里的鱼，客户也不稳定。”

2023年底，汪某听闻一种异于常规的钓场

模式，遂产生了效仿牟利的想法。

汪某联系此前的合作伙伴舒某。“我准

备开一个全新模式的钓场，钓客支付高额

入场费，钓池里放入一定数量的带标记的

‘标鱼’，不同标记对应不同奖金，钓上就能

拿奖金。”汪某向舒某介绍，“说白了就是赌

博，入场费虽高，但‘标鱼’奖金更高！钓客

以小博大，还是有很强诱惑力的。”

虽然明知该模式违法，但二人还是

一拍即合，约定各自出资50%投入约100

万元，由汪某负责钓场一切运营和具体

操作——选址、装修、买鱼、绑标、设代

理、定规则……

汪某在丹阳某乡镇承包了约20亩的

鱼塘开办A物池，购买了5000多条青鱼，

其中普通鱼4000多条，“标鱼”700多条。

据其供述，“标鱼”就是尾鳍上绑了标记的

青鱼。标记分为红、黄、紫、绿、白五种颜

色，红标写有“第一名”至“第五名”，黄标写

有“第六名”，紫、绿、白标分别写有“13尾

青”“6尾青”“3尾青”。五色“标鱼”数量从

2条到350条不等，奖励金额则是从每条

30万元到500元不等。普通鱼也有每条

200元的回鱼奖励。

搞定了“标鱼”这一“诱饵”，汪某还制

定了详细的钓场规则，要求“钓上鱼必须正

口（即鱼钩刺入鱼的上嘴唇中心位置）”“鱼

竿鱼线总长20米以内”“钓鱼饵料需在钓

场购买”“进场钓鱼5小时”等。同时，他招

揽钓场代理，按照“购买+赠送”入场券的

让利提成模式，由代理售卖入场券、宣传鼓

动钓客入场；还雇佣工作人员负责钓场基

础服务、检查钓客是否合规钓鱼以及拍摄

视频等事宜。

撕下“竞技”伪装

然而，这种“钓鱼竞技”很快暴露了赌

博本质。A物池的模式吸引了很多想碰运

气的人。2024年4月中旬，汪某听闻外地

类似的钓场被查，立即关闭A物池，并将

鱼塘内的青鱼全部售出。

2024年5月，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

发现汪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线索，遂立案

侦查，并于15日将汪某、舒某等人抓获。

同年7月，该案被移送丹阳市检察院审查

起诉。经查，2024年3月15日至4月16

日，汪某伙同舒某在丹阳某乡镇开设钓场，

招募贾某、丁某、蒋某等人为钓场代理，并

聘请贾某等人为工作人员。据统计，汪某

共向代理出售钓鱼入场券373张，金额62

万余元。

“办案中，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辩称

这是体育竞技活动，主张奖金来源于赞助，

强调需要技术不纯靠运气，我们进行了多

维度驳斥论证。”办案检察官介绍，通过查

阅卷宗、追踪涉案账户资金流向、逐一核对

钓场的收支账单发现，62万余元资金全部

来自个人转账，没有任何赞助凭证，奖金支

付和门票收入形成完整资金闭环，完全符

合“赌资—奖金”的赌博特征。

同时，丹阳市检察院实地调研了10

余家正规钓鱼场，了解到正规竞技通常围

绕钓鱼数量、种类等展开。但是涉案钓鱼

场在同种鱼身上做标记、按照标记内容区

分奖励金额、明确鱼竿鱼线规格、统一钓

鱼饵料，而且因“标鱼”的标记很小，难以

被看到，导致能否钓得“标鱼”难以预测，

几乎完全取决于随机因素，与技术水平关

系甚微。

“汪某等人以营利为目的开办A物

池，组织所谓钓鱼竞技，设定了钓上‘标鱼’

兑现金的规则，钓客需花费1680元进场钓

鱼5小时，其行为实质是利用钓客投机心

理、以‘小投入’博‘巨额回报’为诱惑，组织

众多不特定人员赌博，涉嫌开设赌场犯

罪。”

今年1月，丹阳市检察院以开设赌场

罪对汪某等人提起公诉。日前，法院经审

理，依法采纳公诉意见，作出上述判决。

交1680元，钓到“标鱼”能赚30万？
警惕新型赌博陷阱

法官提醒，燃放烟花爆竹属于具有高

度危险性的行为，不规范的燃放行为极易

引发火灾事故或造成人身伤害，对公共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鉴于未成年人特别是

14周岁以下儿童安全意识薄弱、风险判断

能力不足，容易因不规范操作酿成安全事

故，故未成年人在燃放烟花爆竹时，应由

其监护人或其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成年人全程陪同监护，同时应当加强对

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严格禁止投掷烟

花、近距离燃放等危险行为。

未成年人由于认知能力发展尚不完

善，对危险行为的判断力和自控力相对

欠缺，在突发情况下往往难以采取有效

应对措施。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

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职责，通过日

常教育和行为管理，培养子女的安全意

识和规则意识，预防危险行为的发生。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姚雯 漫画

7岁娃扔烟花伤人，爸妈赔了4.8万元
法院：伤者家长无责，物业未尽制止义务担责20%

《三湘都市报》虢灿 周泽荣

孩子在自家小区儿童游乐场玩耍，被其他孩子扔来的烟花烧伤，家长讨说法时，却被责怪没有看顾好自家孩子，也
要承担一定责任。

近日，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纠纷案。法院判决肇事孩子家长及物业公司担
责，共赔偿6万余元。

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
应由监护人陪同

《检察日报》管莹 尹媛 邵慧娟

单次钓鱼 5小时入场费 1680
元，钓中“标鱼”奖励最少500元，最
高30万元……看似是钓鱼竞技场，
实则是以高额“回报”作“饵”引诱众
人参赌的违法场所。

日前，经江苏省丹阳市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
汪某等5人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
六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
金8万元至1万元不等。

9岁的瑶瑶在自家小区儿童游乐场玩

耍，突然一枚烟花朝她扔来，掉在她连帽

衣的帽子里，瑶瑶右颈部被烧伤，被紧急

送往医院。瑶瑶在医院住了10天，医生诊

断她三度烧伤、皮肤感染。

事发后，瑶瑶家人向公安机关报警，

在场一起玩烟花的多名家长及孩子均称，

扔出烟花的是7岁的小涵。

当瑶瑶家长找到小涵家长和物业公司

讨要说法时，对方却称，瑶瑶家长也有责

任，因为瑶瑶属于儿童，在户外玩耍时其监

护人未在场照看，所以也要承担一定责任。

事件：9岁孩子在小区被烟花烧伤

提醒


